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北小字第4671號

原      告  廖苡翔

被      告  吉兒普拉行銷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葉俊吾

訴訟代理人  何冠辰

            邱姿綺

            許郁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款項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9,100元，及自民國114年9月26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其中新臺幣1,23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

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39,100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其與被告於民國113年5月7日簽訂B.P.Y.220課程合

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於被告經營之BPY220會所上健

身課程，每堂課費用新臺幣（下同）1,400元，購買54堂課

加贈1堂，總課堂數55堂，總合約金額75,600元（計算式：

1,400元×54堂＝75,600元），無合約使用期限。雙方簽約

後，被告之健身教練將提供當月空檔供原告預約課程，惟自

114年起，被告之健身教練開始無法預約時間，甚至於114年

3月僅有2個時段可以上課，已無法提供符合原約定服務品質

的健身課程。原告因此於114年4月21日向被告終止契約，被

告雖同意終止，但不願全額退還原告未使用課堂費用4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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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計算式：1,400元×未使用34堂＝47,600元），爰依民法

第259條、第263條之規定請求等語，並提出B.P.Y.220課程

合約書、兩造LINE對話紀錄、被告定型化契約、被告電子郵

件回覆等件影本為證（卷第15-23頁）。被告則以依系爭契

約簽約注意事項第4條約定，為快速有效達到所訂立之訓練

目標，因此所有課程堂數必須於協議有效期限內使用完畢，

合約有效期限為自簽署日起每7天至少應使用1堂，每月至少

應使用4堂，逾期視同自動放棄此課程。系爭契約自113年5

月7日起，契約總堂數為54堂加贈1堂，共55堂，契約總金額

75,600元，單堂金額為1,375元，課程堂數為385日，原告申

請退費日為114年4月21日，課程已到期349日，其中實際使

用20堂，過期30堂扣除教練請假、改期與農曆年假各1堂，

尚可退還8堂共8,800元（計算式：1,375元×8-手續費2,200

元＝8,800元），是原告請求退款金額超過8,800元部分並無

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提出系爭契約、上課簽到記錄、健

身堂數計算與退費計算表、LINE對話截圖等件影本為證（卷

第53-123頁）。

二、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於113年5月7日與被告簽訂系爭契約，購買54堂教

練課程，每堂費用1,400元，加贈1堂，總價款75,600元，原

告已付清課程費用，並已上20堂教練課，有系爭契約可稽，

且為被告所不爭，堪信為真正。

(二)按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4、5項分別規定：「中央主管

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公告規定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

記載之事項」、「違反前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

約條款無效。該定型化契約之效力，依前條規定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雖未記載於定型化契

約，仍構成契約之內容。」。又按教育部110年11月1日修正

公布之健身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壹點應

記載事項（下稱應記載事項）第10條第1項規定：「消費者

於契約期間屆滿前，得隨時終止契約」（本院卷第65、67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頁）。本件依兩造所簽之系爭契約記載：「總課程堂數：54

＋1，每節費用：1400元，總合約金額：75,600元，合約有

效期限：X」(本院卷第15、57頁)，堪認系爭契約並未約定

期限，原告已一次將費用繳清，嗣後分55堂數取得被告提供

之教練課程服務，依上開說明，原告得隨時以意思表示終

止。又原告已於114年4月21日向被告表示終止系爭契約乙

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則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2項有關學員事

由之終止合約退費約定：契約生效七日後或學員已使用服務

而終止契約者，⑴應退餘額之計算：明確事先約定逐月分配

使用堂數限制者，BPY就剩餘之堂數乘以平均價退費。但已

使用堂數以1,375元計算後退款。但已到期且可歸責於學員

而未使用者不予退費。⑵手續費之計算：應退餘額乘以百分

之20計，但以9,000元為上限（本院卷第53頁），是依此項

約定，以總額75,600元扣除已上課堂數以每堂1,375元計算

後為48,100元（計算式：75,600－(1,375×20)＝48,100），

又20%手續費為9,620元（計算式：48,100×20%＝9,620），

已逾9000元，應以9000元計算，是原告得請求被告返還費用

為39,100元（計算式：48,100－9,000＝39,100），逾此範

圍，即屬無據。

(三)被告雖辯稱依系爭契約之簽約注意事項第4點約定：合約有

效期限為自簽署日起每7天至少應使用1堂，每月至少應使用

4堂，逾期視同自動放棄此課程等情，屬有約定逐月分配堂

數，原告過期之堂數有27堂，可退堂數為8堂云云，並提出

退費計算對照表為據(本院卷第103頁)，然此與系爭契約關

於「合約有效期限：X」之未定期限記載不符，且被告亦陳

稱如學員未終止契約，會繼續讓學員補上過期堂數，但終止

契約時會計算過期堂數等語（本院卷第130頁），此無異以

未記載合約期限吸引消費者簽約，但於計算退費堂數時仍有

期限之限制，不利於消費者，是本件自應以系爭契約關於

「合約有效期限：X」認定為未定期限，而為有利於消費者

之解釋，是被告辯稱系爭契約為有約定逐月分配堂數，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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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退堂數為8堂云云，尚非可採。

三、綜上所述，原告據以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38,100元，及

自114年9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

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之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蔡玉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

庭提出上訴狀（應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許智凱

計　 算　 書：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項　　　　目 金額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500元 原告部分勝訴，訴訟費用其中1,230元

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合　　　　計 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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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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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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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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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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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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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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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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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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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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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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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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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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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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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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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北小字第4671號
原      告  廖苡翔
被      告  吉兒普拉行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俊吾
訴訟代理人  何冠辰
            邱姿綺
            許郁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款項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9,100元，及自民國114年9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其中新臺幣1,23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39,1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其與被告於民國113年5月7日簽訂B.P.Y.220課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於被告經營之BPY220會所上健身課程，每堂課費用新臺幣（下同）1,400元，購買54堂課加贈1堂，總課堂數55堂，總合約金額75,600元（計算式：1,400元×54堂＝75,600元），無合約使用期限。雙方簽約後，被告之健身教練將提供當月空檔供原告預約課程，惟自114年起，被告之健身教練開始無法預約時間，甚至於114年3月僅有2個時段可以上課，已無法提供符合原約定服務品質的健身課程。原告因此於114年4月21日向被告終止契約，被告雖同意終止，但不願全額退還原告未使用課堂費用47,600元（計算式：1,400元×未使用34堂＝47,600元），爰依民法第259條、第263條之規定請求等語，並提出B.P.Y.220課程合約書、兩造LINE對話紀錄、被告定型化契約、被告電子郵件回覆等件影本為證（卷第15-23頁）。被告則以依系爭契約簽約注意事項第4條約定，為快速有效達到所訂立之訓練目標，因此所有課程堂數必須於協議有效期限內使用完畢，合約有效期限為自簽署日起每7天至少應使用1堂，每月至少應使用4堂，逾期視同自動放棄此課程。系爭契約自113年5月7日起，契約總堂數為54堂加贈1堂，共55堂，契約總金額75,600元，單堂金額為1,375元，課程堂數為385日，原告申請退費日為114年4月21日，課程已到期349日，其中實際使用20堂，過期30堂扣除教練請假、改期與農曆年假各1堂，尚可退還8堂共8,800元（計算式：1,375元×8-手續費2,200元＝8,800元），是原告請求退款金額超過8,800元部分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提出系爭契約、上課簽到記錄、健身堂數計算與退費計算表、LINE對話截圖等件影本為證（卷第53-123頁）。
二、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於113年5月7日與被告簽訂系爭契約，購買54堂教練課程，每堂費用1,400元，加贈1堂，總價款75,600元，原告已付清課程費用，並已上20堂教練課，有系爭契約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堪信為真正。
(二)按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4、5項分別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公告規定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之事項」、「違反前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該定型化契約之效力，依前條規定定之」、「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雖未記載於定型化契約，仍構成契約之內容。」。又按教育部110年11月1日修正公布之健身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壹點應記載事項（下稱應記載事項）第10條第1項規定：「消費者於契約期間屆滿前，得隨時終止契約」（本院卷第65、67頁）。本件依兩造所簽之系爭契約記載：「總課程堂數：54＋1，每節費用：1400元，總合約金額：75,600元，合約有效期限：X」(本院卷第15、57頁)，堪認系爭契約並未約定期限，原告已一次將費用繳清，嗣後分55堂數取得被告提供之教練課程服務，依上開說明，原告得隨時以意思表示終止。又原告已於114年4月21日向被告表示終止系爭契約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則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2項有關學員事由之終止合約退費約定：契約生效七日後或學員已使用服務而終止契約者，⑴應退餘額之計算：明確事先約定逐月分配使用堂數限制者，BPY就剩餘之堂數乘以平均價退費。但已使用堂數以1,375元計算後退款。但已到期且可歸責於學員而未使用者不予退費。⑵手續費之計算：應退餘額乘以百分之20計，但以9,000元為上限（本院卷第53頁），是依此項約定，以總額75,600元扣除已上課堂數以每堂1,375元計算後為48,100元（計算式：75,600－(1,375×20)＝48,100），又20%手續費為9,620元（計算式：48,100×20%＝9,620），已逾9000元，應以9000元計算，是原告得請求被告返還費用為39,100元（計算式：48,100－9,000＝39,100），逾此範圍，即屬無據。
(三)被告雖辯稱依系爭契約之簽約注意事項第4點約定：合約有效期限為自簽署日起每7天至少應使用1堂，每月至少應使用4堂，逾期視同自動放棄此課程等情，屬有約定逐月分配堂數，原告過期之堂數有27堂，可退堂數為8堂云云，並提出退費計算對照表為據(本院卷第103頁)，然此與系爭契約關於「合約有效期限：X」之未定期限記載不符，且被告亦陳稱如學員未終止契約，會繼續讓學員補上過期堂數，但終止契約時會計算過期堂數等語（本院卷第130頁），此無異以未記載合約期限吸引消費者簽約，但於計算退費堂數時仍有期限之限制，不利於消費者，是本件自應以系爭契約關於「合約有效期限：X」認定為未定期限，而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是被告辯稱系爭契約為有約定逐月分配堂數，原告可退堂數為8堂云云，尚非可採。
三、綜上所述，原告據以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38,100元，及自114年9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之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蔡玉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
庭提出上訴狀（應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許智凱
計　 算　 書：
		項　　　　目

		金額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500元

		原告部分勝訴，訴訟費用其中1,230元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合　　　　計

		1,500元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北小字第4671號

原      告  廖苡翔

被      告  吉兒普拉行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俊吾

訴訟代理人  何冠辰

            邱姿綺

            許郁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款項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9,100元，及自民國114年9月26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其中新臺幣1,23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39,100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其與被告於民國113年5月7日簽訂B.P.Y.220課程合

    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於被告經營之BPY220會所上健

    身課程，每堂課費用新臺幣（下同）1,400元，購買54堂課

    加贈1堂，總課堂數55堂，總合約金額75,600元（計算式：1

    ,400元×54堂＝75,600元），無合約使用期限。雙方簽約後，

    被告之健身教練將提供當月空檔供原告預約課程，惟自114

    年起，被告之健身教練開始無法預約時間，甚至於114年3月

    僅有2個時段可以上課，已無法提供符合原約定服務品質的

    健身課程。原告因此於114年4月21日向被告終止契約，被告

    雖同意終止，但不願全額退還原告未使用課堂費用47,600元

    （計算式：1,400元×未使用34堂＝47,600元），爰依民法第2

    59條、第263條之規定請求等語，並提出B.P.Y.220課程合約

    書、兩造LINE對話紀錄、被告定型化契約、被告電子郵件回

    覆等件影本為證（卷第15-23頁）。被告則以依系爭契約簽

    約注意事項第4條約定，為快速有效達到所訂立之訓練目標

    ，因此所有課程堂數必須於協議有效期限內使用完畢，合約

    有效期限為自簽署日起每7天至少應使用1堂，每月至少應使

    用4堂，逾期視同自動放棄此課程。系爭契約自113年5月7日

    起，契約總堂數為54堂加贈1堂，共55堂，契約總金額75,60

    0元，單堂金額為1,375元，課程堂數為385日，原告申請退

    費日為114年4月21日，課程已到期349日，其中實際使用20

    堂，過期30堂扣除教練請假、改期與農曆年假各1堂，尚可

    退還8堂共8,800元（計算式：1,375元×8-手續費2,200元＝8,

    800元），是原告請求退款金額超過8,800元部分並無理由等

    語，資為抗辯，並提出系爭契約、上課簽到記錄、健身堂數

    計算與退費計算表、LINE對話截圖等件影本為證（卷第53-1

    23頁）。

二、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於113年5月7日與被告簽訂系爭契約，購買54堂教

    練課程，每堂費用1,400元，加贈1堂，總價款75,600元，原

    告已付清課程費用，並已上20堂教練課，有系爭契約可稽，

    且為被告所不爭，堪信為真正。

(二)按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4、5項分別規定：「中央主管

    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公告規定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

    記載之事項」、「違反前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

    約條款無效。該定型化契約之效力，依前條規定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雖未記載於定型化契約，

    仍構成契約之內容。」。又按教育部110年11月1日修正公布

    之健身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壹點應記載

    事項（下稱應記載事項）第10條第1項規定：「消費者於契

    約期間屆滿前，得隨時終止契約」（本院卷第65、67頁）。

    本件依兩造所簽之系爭契約記載：「總課程堂數：54＋1，每

    節費用：1400元，總合約金額：75,600元，合約有效期限：

    X」(本院卷第15、57頁)，堪認系爭契約並未約定期限，原

    告已一次將費用繳清，嗣後分55堂數取得被告提供之教練課

    程服務，依上開說明，原告得隨時以意思表示終止。又原告

    已於114年4月21日向被告表示終止系爭契約乙節，為兩造所

    不爭執，則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2項有關學員事由之終止合約

    退費約定：契約生效七日後或學員已使用服務而終止契約者

    ，⑴應退餘額之計算：明確事先約定逐月分配使用堂數限制

    者，BPY就剩餘之堂數乘以平均價退費。但已使用堂數以1,3

    75元計算後退款。但已到期且可歸責於學員而未使用者不予

    退費。⑵手續費之計算：應退餘額乘以百分之20計，但以9,0

    00元為上限（本院卷第53頁），是依此項約定，以總額75,6

    00元扣除已上課堂數以每堂1,375元計算後為48,100元（計

    算式：75,600－(1,375×20)＝48,100），又20%手續費為9,620

    元（計算式：48,100×20%＝9,620），已逾9000元，應以9000

    元計算，是原告得請求被告返還費用為39,100元（計算式：

    48,100－9,000＝39,100），逾此範圍，即屬無據。

(三)被告雖辯稱依系爭契約之簽約注意事項第4點約定：合約有

    效期限為自簽署日起每7天至少應使用1堂，每月至少應使用

    4堂，逾期視同自動放棄此課程等情，屬有約定逐月分配堂

    數，原告過期之堂數有27堂，可退堂數為8堂云云，並提出

    退費計算對照表為據(本院卷第103頁)，然此與系爭契約關

    於「合約有效期限：X」之未定期限記載不符，且被告亦陳

    稱如學員未終止契約，會繼續讓學員補上過期堂數，但終止

    契約時會計算過期堂數等語（本院卷第130頁），此無異以

    未記載合約期限吸引消費者簽約，但於計算退費堂數時仍有

    期限之限制，不利於消費者，是本件自應以系爭契約關於「

    合約有效期限：X」認定為未定期限，而為有利於消費者之

    解釋，是被告辯稱系爭契約為有約定逐月分配堂數，原告可

    退堂數為8堂云云，尚非可採。

三、綜上所述，原告據以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38,100元，及

    自114年9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

    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之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蔡玉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

庭提出上訴狀（應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許智凱

計　 算　 書：

項　　　　目 金額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500元 原告部分勝訴，訴訟費用其中1,230元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合　　　　計 1,500元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北小字第4671號
原      告  廖苡翔
被      告  吉兒普拉行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俊吾
訴訟代理人  何冠辰
            邱姿綺
            許郁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款項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9,100元，及自民國114年9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其中新臺幣1,23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39,1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其與被告於民國113年5月7日簽訂B.P.Y.220課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於被告經營之BPY220會所上健身課程，每堂課費用新臺幣（下同）1,400元，購買54堂課加贈1堂，總課堂數55堂，總合約金額75,600元（計算式：1,400元×54堂＝75,600元），無合約使用期限。雙方簽約後，被告之健身教練將提供當月空檔供原告預約課程，惟自114年起，被告之健身教練開始無法預約時間，甚至於114年3月僅有2個時段可以上課，已無法提供符合原約定服務品質的健身課程。原告因此於114年4月21日向被告終止契約，被告雖同意終止，但不願全額退還原告未使用課堂費用47,600元（計算式：1,400元×未使用34堂＝47,600元），爰依民法第259條、第263條之規定請求等語，並提出B.P.Y.220課程合約書、兩造LINE對話紀錄、被告定型化契約、被告電子郵件回覆等件影本為證（卷第15-23頁）。被告則以依系爭契約簽約注意事項第4條約定，為快速有效達到所訂立之訓練目標，因此所有課程堂數必須於協議有效期限內使用完畢，合約有效期限為自簽署日起每7天至少應使用1堂，每月至少應使用4堂，逾期視同自動放棄此課程。系爭契約自113年5月7日起，契約總堂數為54堂加贈1堂，共55堂，契約總金額75,600元，單堂金額為1,375元，課程堂數為385日，原告申請退費日為114年4月21日，課程已到期349日，其中實際使用20堂，過期30堂扣除教練請假、改期與農曆年假各1堂，尚可退還8堂共8,800元（計算式：1,375元×8-手續費2,200元＝8,800元），是原告請求退款金額超過8,800元部分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提出系爭契約、上課簽到記錄、健身堂數計算與退費計算表、LINE對話截圖等件影本為證（卷第53-123頁）。
二、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於113年5月7日與被告簽訂系爭契約，購買54堂教練課程，每堂費用1,400元，加贈1堂，總價款75,600元，原告已付清課程費用，並已上20堂教練課，有系爭契約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堪信為真正。
(二)按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4、5項分別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公告規定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之事項」、「違反前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該定型化契約之效力，依前條規定定之」、「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雖未記載於定型化契約，仍構成契約之內容。」。又按教育部110年11月1日修正公布之健身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壹點應記載事項（下稱應記載事項）第10條第1項規定：「消費者於契約期間屆滿前，得隨時終止契約」（本院卷第65、67頁）。本件依兩造所簽之系爭契約記載：「總課程堂數：54＋1，每節費用：1400元，總合約金額：75,600元，合約有效期限：X」(本院卷第15、57頁)，堪認系爭契約並未約定期限，原告已一次將費用繳清，嗣後分55堂數取得被告提供之教練課程服務，依上開說明，原告得隨時以意思表示終止。又原告已於114年4月21日向被告表示終止系爭契約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則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2項有關學員事由之終止合約退費約定：契約生效七日後或學員已使用服務而終止契約者，⑴應退餘額之計算：明確事先約定逐月分配使用堂數限制者，BPY就剩餘之堂數乘以平均價退費。但已使用堂數以1,375元計算後退款。但已到期且可歸責於學員而未使用者不予退費。⑵手續費之計算：應退餘額乘以百分之20計，但以9,000元為上限（本院卷第53頁），是依此項約定，以總額75,600元扣除已上課堂數以每堂1,375元計算後為48,100元（計算式：75,600－(1,375×20)＝48,100），又20%手續費為9,620元（計算式：48,100×20%＝9,620），已逾9000元，應以9000元計算，是原告得請求被告返還費用為39,100元（計算式：48,100－9,000＝39,100），逾此範圍，即屬無據。
(三)被告雖辯稱依系爭契約之簽約注意事項第4點約定：合約有效期限為自簽署日起每7天至少應使用1堂，每月至少應使用4堂，逾期視同自動放棄此課程等情，屬有約定逐月分配堂數，原告過期之堂數有27堂，可退堂數為8堂云云，並提出退費計算對照表為據(本院卷第103頁)，然此與系爭契約關於「合約有效期限：X」之未定期限記載不符，且被告亦陳稱如學員未終止契約，會繼續讓學員補上過期堂數，但終止契約時會計算過期堂數等語（本院卷第130頁），此無異以未記載合約期限吸引消費者簽約，但於計算退費堂數時仍有期限之限制，不利於消費者，是本件自應以系爭契約關於「合約有效期限：X」認定為未定期限，而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是被告辯稱系爭契約為有約定逐月分配堂數，原告可退堂數為8堂云云，尚非可採。
三、綜上所述，原告據以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38,100元，及自114年9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之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蔡玉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
庭提出上訴狀（應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許智凱
計　 算　 書：
		項　　　　目

		金額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500元

		原告部分勝訴，訴訟費用其中1,230元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合　　　　計

		1,500元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北小字第4671號

原      告  廖苡翔

被      告  吉兒普拉行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俊吾

訴訟代理人  何冠辰

            邱姿綺

            許郁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款項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9,100元，及自民國114年9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其中新臺幣1,23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39,1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其與被告於民國113年5月7日簽訂B.P.Y.220課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於被告經營之BPY220會所上健身課程，每堂課費用新臺幣（下同）1,400元，購買54堂課加贈1堂，總課堂數55堂，總合約金額75,600元（計算式：1,400元×54堂＝75,600元），無合約使用期限。雙方簽約後，被告之健身教練將提供當月空檔供原告預約課程，惟自114年起，被告之健身教練開始無法預約時間，甚至於114年3月僅有2個時段可以上課，已無法提供符合原約定服務品質的健身課程。原告因此於114年4月21日向被告終止契約，被告雖同意終止，但不願全額退還原告未使用課堂費用47,600元（計算式：1,400元×未使用34堂＝47,600元），爰依民法第259條、第263條之規定請求等語，並提出B.P.Y.220課程合約書、兩造LINE對話紀錄、被告定型化契約、被告電子郵件回覆等件影本為證（卷第15-23頁）。被告則以依系爭契約簽約注意事項第4條約定，為快速有效達到所訂立之訓練目標，因此所有課程堂數必須於協議有效期限內使用完畢，合約有效期限為自簽署日起每7天至少應使用1堂，每月至少應使用4堂，逾期視同自動放棄此課程。系爭契約自113年5月7日起，契約總堂數為54堂加贈1堂，共55堂，契約總金額75,600元，單堂金額為1,375元，課程堂數為385日，原告申請退費日為114年4月21日，課程已到期349日，其中實際使用20堂，過期30堂扣除教練請假、改期與農曆年假各1堂，尚可退還8堂共8,800元（計算式：1,375元×8-手續費2,200元＝8,800元），是原告請求退款金額超過8,800元部分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提出系爭契約、上課簽到記錄、健身堂數計算與退費計算表、LINE對話截圖等件影本為證（卷第53-123頁）。

二、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於113年5月7日與被告簽訂系爭契約，購買54堂教練課程，每堂費用1,400元，加贈1堂，總價款75,600元，原告已付清課程費用，並已上20堂教練課，有系爭契約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堪信為真正。

(二)按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4、5項分別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公告規定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之事項」、「違反前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該定型化契約之效力，依前條規定定之」、「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雖未記載於定型化契約，仍構成契約之內容。」。又按教育部110年11月1日修正公布之健身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壹點應記載事項（下稱應記載事項）第10條第1項規定：「消費者於契約期間屆滿前，得隨時終止契約」（本院卷第65、67頁）。本件依兩造所簽之系爭契約記載：「總課程堂數：54＋1，每節費用：1400元，總合約金額：75,600元，合約有效期限：X」(本院卷第15、57頁)，堪認系爭契約並未約定期限，原告已一次將費用繳清，嗣後分55堂數取得被告提供之教練課程服務，依上開說明，原告得隨時以意思表示終止。又原告已於114年4月21日向被告表示終止系爭契約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則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2項有關學員事由之終止合約退費約定：契約生效七日後或學員已使用服務而終止契約者，⑴應退餘額之計算：明確事先約定逐月分配使用堂數限制者，BPY就剩餘之堂數乘以平均價退費。但已使用堂數以1,375元計算後退款。但已到期且可歸責於學員而未使用者不予退費。⑵手續費之計算：應退餘額乘以百分之20計，但以9,000元為上限（本院卷第53頁），是依此項約定，以總額75,600元扣除已上課堂數以每堂1,375元計算後為48,100元（計算式：75,600－(1,375×20)＝48,100），又20%手續費為9,620元（計算式：48,100×20%＝9,620），已逾9000元，應以9000元計算，是原告得請求被告返還費用為39,100元（計算式：48,100－9,000＝39,100），逾此範圍，即屬無據。

(三)被告雖辯稱依系爭契約之簽約注意事項第4點約定：合約有效期限為自簽署日起每7天至少應使用1堂，每月至少應使用4堂，逾期視同自動放棄此課程等情，屬有約定逐月分配堂數，原告過期之堂數有27堂，可退堂數為8堂云云，並提出退費計算對照表為據(本院卷第103頁)，然此與系爭契約關於「合約有效期限：X」之未定期限記載不符，且被告亦陳稱如學員未終止契約，會繼續讓學員補上過期堂數，但終止契約時會計算過期堂數等語（本院卷第130頁），此無異以未記載合約期限吸引消費者簽約，但於計算退費堂數時仍有期限之限制，不利於消費者，是本件自應以系爭契約關於「合約有效期限：X」認定為未定期限，而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是被告辯稱系爭契約為有約定逐月分配堂數，原告可退堂數為8堂云云，尚非可採。

三、綜上所述，原告據以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38,100元，及自114年9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之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蔡玉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

庭提出上訴狀（應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許智凱

計　 算　 書：

項　　　　目 金額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500元 原告部分勝訴，訴訟費用其中1,230元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合　　　　計 1,500元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